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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进一步规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
则，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自2005年上半年起，广东省
录用地方各级“法检”两院公务员实行省级统一招考和审批制度，未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考生需
加考笔试专业科目法律基础知识，加考成绩不计入总分，但考生必须达到合格分数线才有资格进入面
试及以后的考录程序。
    为增强法律基础知识考试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方便广大考生复习迎考，中共广东省委组织
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事厅组织部分法学教学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和组织
人事工作者，编写了这本《法律基础知识》，作为广东省招考法院、检察院公务员专业科目考试参考
用书。
    本书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法学基础理论知识、10种法律（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刑法总则、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
及相关理论知识。
书后附有考试大纲和一套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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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学基础理论知识　　第一节法的本体　　一、法的概念与特征　　（一）法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
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
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法的外延包括：成文法，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成文法，即国家通过一定方式认可的习
惯法；判例法，即法院或法官在司法实践（判决）中创制的规范、规则；其他执行国家职能的法，如
教会法。
　　（二）法的特征　　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与其他规范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1.规范性。
即法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与形式逻辑、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规范区别显著。
　　2.国家意志性。
即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了国家意志。
法的产生，基本上通过制定、认可两种方式。
制定，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
认可，是指国家通过一定方式承认、确认一定社会规范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又可分为明示认可、默示
认可两种方式。
　　法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权威性。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法律体系，且该法律体系各规范之间应是统一、一致的，不能相互矛盾、抵触。
　　3.国家强制性。
即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社会规范。
法具有国家强制性主要是因为：（1）在法的遵守方面，法不能被所有的人始终自觉、自愿地遵守，
必须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迫遵守。
（2）在法的执行方面，法必须借助国家专门机关来执行，而不能自行贯彻实施（即所谓“徒法不能
自行”）。
　　4.程序性。
即法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和执行的规范。
　　5.普遍性。
即法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普遍有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的效力对象具有广泛性，法对国家
权力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对象皆为适用。
二是法的效力具有重复性，即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反复适用的效力，并不是一次性的。
　　二、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又称法的根本性质。
其学说主要有神意说、民族精神说、意志说、理性说、主权命令说、自由说、事物性质说、利益说等
。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学说认为，法的关系不能从其自身或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法的本质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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